内审科关于购买2025-2027年度会计报表和
科研资金收支情况审计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根据《政府会计制度》要求，为确保我院2025-2027年度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满足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并为医院加强财务管理、提升内控管理水平提供专业意见，现拟聘请具备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2025-2027年度会计报表和科研资金收支情况审计工作，并出具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和科研资金收支年度审计报告（服务期三年）。欢迎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参与报价，以下是项目主要的要求：
    （一）审计我院年度内是否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及《政府会计制度》进行财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科研资金收支及使用是否合规合理。
（二）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我院年度会计报表及科研资金发表审计意见。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以下简称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医院年度会计报表及科研资金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三）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及科研资金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在进行风险评估时，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四）在审计全过程中，不得发生重大漏审事项。 
（五）在审计过程中，若发现我院存在事务所认为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应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治理层或管理层通报。
（六）事务所应派出注册会计师、会计师组成审计团队，注册会计师对整个审计项目负责。 
（七）事务所需按照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规定的格式和类型及约定时间完成年度审计工作并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八）应当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信息予以保密。
（九）审计成果情况：按我院需求出具项目审计计划、审计方案、审计报告等内容；可根据我院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重点关注内容提出书面的专业管理建议。    （十）对资产管理情况审计时，需关注内控方面的问题，并可进行季度、年度派出工作人员监盘。 
（十一）在审计过程中对科研资金收支情况另外单独出具一份审计报告。 
（十二）现场审计人员至少5名，其中2名以上注册会计师、2名以上中级资格人员，项目负责人需有同级同类项目审计经验。
二、资料要求
      欢迎有意向参与的会计师事务所请密封递交以下相关资料，并按顺序排列：
（一）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1/原件，加盖公章）；
（三）授权人与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报价表（附件2/原件，加盖公章）；
（五）针对我院情况，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实施计划及方案（原件，加盖公章）；
（六）项目人员资质、资历情况（复印件，加盖公章）；
（七）近3年同类项目业务证明资料（合同或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八）服务承诺（原件，加盖公章）。

